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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票站調查      切勿淪為破壞選舉公平公正的幫凶
2011年11月5日
明天 (11月6日) 是新一屆區議會的投票日，香港人權監察呼籲選民，小心提防冒充學術研究而實質為選舉目的進行的票站調查。在當局未能採取有效措施，防止這類票站調查之時，市民要自助自救，提醒自己和親友，切勿淪為破壞選舉公平公正的幫凶，拒絕所有票站調查，除非已經肯定調查機構可信。
人權監察認為，票站調查令政黨和候選人可以掌握最新情況，即時調整策略，調撥選舉資源，是有效的選舉工具，政黨和候選人在選舉中應該可以自由選用。
但為維護選舉的公平公正，政黨和候選人在自行委託他人或機構進行票站調查時，必須確保調查機構（包括調查人員），坦白告知選民調查是用作選舉用途，不應作任何隱瞞或誤導。

此外，候選人亦應該依法向公眾及選管會清楚交代用作選舉用途的票站調查，而候選人亦應如實申報票站調查所花的開支，並確保選舉總開支不會超出法定的上限。
負責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亦應該向公眾交代票站調查的詳情，包括研究的目的、抽樣方法、用途、研究資料發放時間和途徑、委託機構、過往所做過票站調查的用途等，以便公眾決定是否願意回答，甚至能作有效的杯葛。
一個選民有否投票和投了票給誰，都屬敏感資料，只應作節制的收集，尤其可作抽樣收集的，就不應逢選民必問，否則調查機構連調查的基本常識也缺乏，其調查的學術價值就更加存疑。
有些票站調查機構在調查時，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試圖問票站每個投完票的選民，實為擾民的做法，亦妨礙了真正學術機構的正當票站調查，令我們懷疑調查是為了助選的需要，試圖實時準確掌握不同候選人得票的微小差別，以第一時間調整選舉策略和資源，而得益的候選人卻又沒有將調查費用申報作選舉開支，既是違法之舉，更屬欺騙選民，尤其會令好意回答問題的選民，無意中成為了破壞選舉公平公正的幫凶。
過往人權監察曾積極向政府及選管會提出建議，確保票站調查的進行不會破壞選舉的公平公正，可惜政府及選管會沒有採納人權監察的建議，令票站調查極有可能造成不公。
因此，人權監察呼籲選民自助自救，提醒自己和親友，切勿淪為破壞選舉公平公正的幫凶，拒絕所有票站調查，除非已經肯定調查機構可信。
